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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贵人鸟股份有

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

事务临时报告 
 

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银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

均来源于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的相关公开披

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瑞银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 

瑞银证券作为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14 贵人鸟”

或“本期债券”）债券受托管理人，代表债券全体持有人，持续密切关注“14 贵

人鸟”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

及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就相关重

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发行人新增资产冻结情况及风险提示 

根据发行人于 2020年 4月 3日披露的《关于自查资产冻结情况的进展公告》，

近日，公司通过自查持有的资产状态，获悉新增部分房产及土地存在被冻结的情

况。新增被冻结资产账面价值为 10,504.21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

额的 2.21%。截至 2020 年 4 月 3 日，公司累计被冻结资产账面价值为 127,994.74

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26.93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性质 权属编号 
总面积（平方

米） 

截至 2019 年

9 月 30 日账

面净值（万

坐落地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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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） 

1 
办公楼、厂房

等 
晋房权证陈埭字第

005270 号 
84,949.17 5,016.10 

陈埭花厅村

12 号 

2 土地 
晋国用（2011）第

00732 号 
11,492.00 401.25 陈埭花厅村 

3 
办公楼、厂房

等 
晋房权证陈埭字第

201501816 号 
51,910.77 4,814.82 

陈埭坊脚村

878 号 

4 土地 
晋国用（2011）第

00733 号 
7,899.20 272.04 陈埭坊脚村 

 合计   10,504.21  

截至 2020 年 4 月 3 日，公司尚未收到关于本次资产冻结的相关法律文书、

通知或其他信息。经公司与相关机构咨询，上述资产被冻结原因主要系公司未能

按期兑付“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”本

息及“14 贵人鸟”债券本息，部分债权人向司法机关提出财产保全申请。 

目前，公司仍然面临大额债务违约风险。由于债务逾期，公司未来仍将持续

面临诉讼、仲裁、资产被冻结等不确定事项。 

二、发行人出售资产的相关进展及风险提示 

（一）初始交易情况 

根据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《关于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》，经公司

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、2018 年 12 月 27 日分别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

议及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与陈光雄、邱小杰、汪丽、武

汉杰致投资中心（普通合伙）及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杰之行”）签署了《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。按照原协议的约定，公司以人民币 30,006 万元的对价

将持有的杰之行 50.01%股权分两次转让给陈光雄先生，其中，第一次股权转让

中，公司应转让杰之行 20%的股权，陈光雄先生应支付的对应股权转让款为

12,000 万元（以下简称“第一次股权转让交易”）；第二次股权转让中，公司应转

让杰之行 30.01%的股权，陈光雄先生应支付的对应股权转让款为 18,006 万元（以

下简称“第二次股权转让交易”）。 

（二）发行人出售资产的交易进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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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陈光雄先生向公司发出情况说明：因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，从 2020

年 1 月至今其个人资金周转困难，暂无法切实履行合同义务，并承诺将在不可抗

力因素影响消除后，立即筹措资金支付剩余应付股权转让款。 

杰之行实际控制人邱小杰先生也向公司发出情况说明：因其本人位于湖北武

汉市，2020 年 1 月至今杰之行尚未全面复工，恳请公司暂缓追索业绩补偿承诺

事项，并将继续敦促陈光雄先生履行合同义务。 

截至 2020 年 4 月 7 日，陈光雄先生仍未支付第二次股权转让第一期股权转

让款 2,606 万。经公司审慎研究，公司追索杰之行原股东的业绩承诺补偿事项暂

缓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，继续推动杰之行股权转让事项。暂缓原因主要系：一方

面，能够确保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贷款稳定。公司初始对杰之行的投资资金部分来

自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润深国投”）提供的并购贷款。截至

2020 年 4 月 7 日，公司仍有 3,013 万元的并购贷款余额尚未偿还。经与华润深国

投协商，公司将后续收到的陈光雄支付款项用于偿还该笔借款。如若终止上述股

权转让交易，将使得公司立即面临贷款违约风险。另一方面，公司为杰之行在部

分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余额仍有 1.74 亿元，其中，招商银行的担保

余额 0.8 亿元原已确定将于 2020 年 4 月到期并全部解除，但基于对武汉辖区企

业的政策支持，招商银行已将杰之行的授信到期日延期半年，公司担保责任也相

应延期半年；剩余包商银行的担保余额 0.94 亿元，按约定邱小杰先生及杰之行

需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解除公司的担保责任。目前，杰之行尚未全面复工，旗

下店铺仍处于关闭状态。经协商，邱小杰先生能够在正式复工后，积极确保杰之

行的平稳运营，尽全力沟通好金融机构授信业务，按期解除公司担保责任。因此，

公司仍将以要求陈光雄履约为主，追索杰之行原始股东业绩承诺补偿为辅，争取

更多的资金流入上市公司。 

（三）发行人后续安排 

为推动本次股权转让交易，确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，公司后续相关事项安排

如下： 

1、要求陈光雄按照《补充协议》的约定继续履行付款义务。按照《补充协

议》的约定，陈光雄先生需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需分阶段支付给公司第二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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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转让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共 2700 万，公司仍要求陈光雄先生按照补充协议的约

定支付款项，但考虑该期款项同样处于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期间，公司暂保留追索

权利，如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仍未支付应付款项，公司将追究违约金等违约责

任。 

2、办理相关资产的抵、质押手续。为保障股权转让交易的顺利进行，陈光

雄先生将其可支配的武汉市解放路 338 号 1-3 层房产（商用，建筑面积共计

1,126.65 ㎡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质押给公司，公司已与陈光雄及相关方签订相关

房产所有权、使用权的《权利质押合同》。根据陈光雄代表告知，房产评估工作

已在进行中，评估工作预计将于 2020 年 4 月底之前完成，并且预计将于 2020

年 6 月 30 日办理完毕相关房产使用权、所有权质押合同签署的公证手续及合法

的质押权利确认手续。 

根据湖北司法机关裁定，该解放路房产的原始权利人为湖北胜道体育用品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胜道体育”），包含所有权、处分权和使用权等。但因该房产

的非法占有人处于破产清算状态，并且涉及房产土地分割问题，胜道体育尚未取

得该房产权利证书。2019 年度，因胜道体育与陈光雄之间债务关系，将该房产

支配权让渡给陈光雄，该笔交易前，陈光雄与胜道体育不存在关联关系。经陈光

雄及胜道体育告知，该房产非法占有人的债务纠纷和破产、重整程序已持续近三

年，法院已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裁定其破产，目前已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办理破

产清算手续。陈光雄先生预计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可获得房产权利证书并与公司

办理完毕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的抵押登记手续。 

公司曾安排人员前往上述房产地址进行实地核查，该等房产处于正常对外租

赁状态。经核实，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，陈光雄先生已经开始行使房屋使用权，

上述房产已对外出租，陈光雄已行使相应的租赁权。该房产非法占有人的破产程

序已被法院裁定破产，目前处于破产分配阶段，上述房产产权清晰，不存在其他

破产债权人争议事项，仅因所属的地块存在分割问题外，已不存在任何房产归属

纠纷。公司要求陈光雄及相关方必须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切实落实房产抵押登记

事项，以保证担保权益的实现。 

3、若公司未能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收到陈光雄先生应支付的到期款项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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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将立即要求陈光雄支付违约金，同时采取诉讼、资产保全申请等方式追究陈光

雄违约责任。 

4、行使对质押资产的相关权利。若公司未能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收到陈

光雄到期应当支付的款项，房产的产权证尚未办理完成，则公司有权要求质押人

向法院执行局递交变更申请，将上述房产的相关权利转至公司名下，或主动干预

该等房产的租赁经营，向法院申请租赁权转移，年租金预计在 300 万至 400 万之

间。如若 9 月 30 日以前，湖北胜道将相关的房产证、土地证办理抵押登记至公

司名下，公司将行使相应的资产处置权利。 

5、采取上述安排后，陈光雄仍拒不履行支付义务，或未达成任何有利于上

市公司的和解、诉讼结果，公司将立即采取司法措施向杰之行原始股东主张 30.01%

股权的业绩补偿义务。 

（四）风险提示 

截至 2020 年 4 月 3 日，因第二次股权转让交易未完成，公司仍持有杰之行

30.01%股权。由于本次陈光雄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无法支付其承诺的股权转让

款项，该股权在 2019 年期末将由“持有待售资产”重分类至“长期股权投资”，

并按权益法进行核算。虽杰之行尚未完成 2019 年度审计工作，但可预期该笔“长

期股权投资”存在减值迹象，公司需进行相关资产减值处理，预计对公司 2019

年当期损益影响约-0.66 亿元至-1.10 亿元。上述会计处理方式及具体影响以年审

会计师审计确认结果为准。 

瑞银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

则》第十一条及第十七条的要求，就发行人新增资产冻结事宜、发行人出售资产

进展事宜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




